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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报告 

项目概况：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铁岗水

库路 166 号，主要生产双面/多层线路板、柔性线路板。项目占地面积约 24526.6

平方米，其中重点区域面积在 6200 平方米左右。 

二、场地使用历史和现状 

经现场调查及建设单位提供资料，地块 2002年以前为未开发利用的山地，

现状及历史没有过重污染工业进驻。 

三、场地产排污情况 

废水：本项目废水主要有：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项目员工产生生活污水经

过工业区的化粪池预处理后，排放到市政管网。项目产生的工业废水主要来源于

项目磨刷、蚀刻、显影、退膜等工序，项目工业废水经自建的废水处理系统，处

理后达到《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18）中表 2 的限值要求。本项目

于 2013 年 5 月委托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服务分公司对本项目含镍废水进

行单独的分流处理。含镍废水经处理后排放，出水总镍污染物指标达到《电镀污

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表 3 中的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标准要求。

目前含镍废水处理工程已投入试运营。 

废气：本项目的废气包括生产废气、备用发电机废气及食堂油烟。生产废气

主要为粉尘、酸性气体、氨气、有机废气。本项目共设 18 套废气处理排放装置，

分别对内层蚀刻、外层蚀刻、图形电镀、表面涂覆、沉铜及阻焊等工序的废气进

行集中收集后通过管道到楼顶再通过装配套了废气处理装置，此外对钻孔等工序

所产生的粉尘通过安装布袋除尘装置，所有废气处理后电镀废气达到《电镀污染

物排放标准》GB 21900-2008 表 5 限值标准，其余废气达到《大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GB 44/27-2001 中二时段二级标准要求后经 25 米以上高空排放。备用发

电机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项目对食堂油烟安装专用

烟道厨房油烟经静电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处理后达到《饮食油烟排放标准》（试行，

GB 18483-2001）的标准后至所在建筑顶层高空排放。 

噪声：项目在生产过程主要噪声源为生产线泵浦、风机等运行噪声、空压机、

备用发电机、各类抽排风设备等，对主要高噪声设备均安装了隔声降噪设备，通

过厂房阻挡降噪及距离衰减后，减少噪声对周边声环境的影响。 

固体废物：项目生活垃圾避雨集中堆放，统一由环卫部门运往垃圾处理场作

无害化处理，日产日清；项目在生产过程废铝垫板/胶垫板、废钻头、废包装材

料等一般性质的固体废物集中收集后交有运营资质的回收部门或原厂家加以回

收利用；本项目产品加工过程产生的加工过程产生的各类蚀刻液及其包装桶、电

镀废液、有机废渣、含氰废水及其包装容器、废水处理重金属污泥以及设备维护

保养产生的废机油、废润滑油、废油墨、含油抹布及手套、废线路板及其边角废

料等，，项目将其集中收集后定期委托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统一进行安全处理。 

厨余垃圾及潲水油：项目配套食堂运营期产生的餐厨垃圾及潲水油集中收集

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外运处理。 

四、开展自行监测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关于组织开展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用地土壤环境自

行监测和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重点监管单位应开展土壤

自行监测工作。 

为贯彻《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6〕31 号）、《广东省土壤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粤府〔2016〕145 号）和《深圳市土壤环境保护

和质量提升工作方案》（深府办〔2016〕36 号）关于防范建设用地新增污染的

要求， 对造成的土壤污染承担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的主体责任，需要排查及整

改土壤污染隐患。 

为全面、完整、精确的排查该地土壤和地下水的环境污染隐患，深圳市景旺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深圳市深港联检测有限公司对责任地块进行土壤环境质

量监测。接受委托后，编制单位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对该场地及临近地区土地利用

历史、现状进行资料收集与现场勘查，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访问调查，根据

所掌握的资料信息、国家有关技术导则制定了场地调查方案，根据调查方案对场

地的土壤进行了采样分析，通过分析数据判断场地所受到污染情况及下一步的工

作建议，并编制《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土壤环境自行监测报告》。 

 五、自行监测结论及建议 

5.1 结论 

土壤监测结论：本项目地块内共设 7 个土壤采样点，共采集 21 个土壤样品。

共检测土壤因子 78 项（间对二甲苯为 1 项），检出土壤因子 11 种。由监测结果

可知，本项目地块内各土壤监测点的半挥发性有机物、多氯联苯均未检出，其他

重金属和石油烃及挥发性有机物因子的检测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二类用地筛选值标准及

深圳市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 4403/T 67-2020）

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土壤 S1W1、S2、S5 有部分检测因子高于 2019 年检测污染

物监测值 30%以上，可能原因是由于土壤污染分布自然规律波动导致监测值呈上

升趋势，但所有监测点位污染物监测值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及深圳市地方标

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 4403/T 67-2020）第二类用

地筛选值。 

地下水监测结论：本次地下水调查共布设了 4 个地下水采样点，采集 4 个地

下水样品。共检测 56 项因子（间对二甲苯为 1 项），检出地下水因子共 11 项，

包括 pH、砷、镉、铜、铅、汞、镍、锌、铬、邻苯二甲酸(2-乙基己基）酯、石

油烃(C10~C40)。地下水 S1W1有部分检测因子高于 2019 年检测污染物监测值 30%

以上，可能原因是由于地下水污染分布自然规律波动导致监测值呈上升趋势。所

有监测点位污染物监测值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Ⅲ

类标准限值。 

5.2 建议 

（1）、严格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相关环保条例文件规定，把环境保护

工作摆上公司的日常议事日程，加强环保日常的管理，严格执行环保规章制度，

落实好环保设施正常运转的巡查制度，及时维护好环保设施，增强环保观念，强

化环保理念与环保社会责任。 

（2）、建设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对全厂全范围进行排查，特别对废水站、

电镀车间、化学品仓库地面、危废存放间、垃圾站等可能污染的地方进行排查，



在不生产时进行检修，排除有渗漏、硬化层塌陷、管道破裂等情况，加强防渗漏、

地面硬化措施，该硬化的硬化，防止相关污染因子呈上升趋势或者污染趋势。 

（3）、定期开展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监测。 

（4）、建设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外界环境对地块的环境造成的影响，应对全厂周围污染源进

行排查，排除厂外环境污染源迁移、运输、泄露等污染本地块的情况，加强对产污单位监督，

对外界污染源进行有效防护隔离。防止污染源污染本地块。 

 


